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哈多河镇2026年低保动态调整实施方案
各村居：

为进一步规范全镇最低生活保障动态管理工作，精准落实低保政策，切实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，杜绝“错保、漏保、人情保、关系保”问题，实现低保对象精准认定、动态管理，根据扎兰屯市民政局下发的《关于进一步加强城乡低保对象动态管理工作的函》要求，结合我镇实际，特制定本实施方案。
一、工作目标
以“应保尽保、应退尽退、精准施救、动态管理”为核心原则，全面核查全镇在享低保家庭实际状况，对不符合条件的坚决清退，对家庭情况发生变化的及时调整保障标准，确保低保政策公平、公正、规范执行，做到不漏一户、不错一人，全程规范、群众认可。本次动态调整工作自2026年4月8日启动，6月30日全面完成。
二、调整对象

1. 全镇在享低保家庭：农村低保724户932人，城镇低保24户33人，实现全覆盖核查。

2. 重点核查对象：法定劳动年龄内有劳动能力的低保对象、重病重残低保家庭、子女具备赡养能力的低保家庭、长期外出务工低保对象、近一年家庭情况无变动的长期保障对象。
三、时间节点与工作安排
本次动态调整分六个阶段推进，各阶段时间明确、责任到人，确保按期完成：

1. 资料收集阶段（拟定4月8日-4月16日，共9个工作日）：镇社会治理办组织村（居）相关干部，开展业务培训；各村（居）安排专人，逐户完成低保家庭相关资料收集、整理，主要收集低保人员及配偶，子女和子女配偶身份证反正面，户口本首页本人页复印件，残疾证复印件，土地归户表或者村里开具土地证明，财会2025年一卡通进账资金明细，刚性支出变化：重病、重残、长期用药、就学大额支出票据和病历，诊断书，如果子女是财政开支的要工资表等。

2. 信息录入与系统核查阶段（4月17日-4月29日，共13个工作日）：镇社会治理办将收集的所有家庭成员信息完整录入低保信息系统，全面核查家庭收入、财产、户籍等信息，出具核查报告，作为入户核查的核心依据。

3. 入户调查与收入核算阶段（4月30日-5月29日，共20个工作日）：各村（居）实行“双人入户、实地核查”，携带系统核查报告，对辖区内在享低保家庭逐户上门核实；开展入户核查后，镇社会治理办完成低保核算工作。

4. 民主评议与村级公示阶段（5月30日-6月12日）：各村（居）召开会议，公示初步调整结果，公示期7天，受理群众异议。

5. 审核审批与台账完善阶段（6月13日-6月30日）：镇社会治理办审核村（居）级上报名单，完成审批，下达保障、调标、清退通知，完善全程档案。

6.在低保核查工作启动及推动过程中，通过村公告栏、微信群、大喇叭、入户告知等方式，广泛宣传低保动态调整政策、流程、时间及举报方式，提高群众知晓率、配合度；鼓励群众参与，营造公开透明的工作氛围，确保核查工作公平公正。

四、结果处置
1. 符合保障条件：家庭情况无变化的，继续按原标准保障；家庭困难程度加重、刚性支出增加的，予以提标、增发低保金。

2. 不符合保障条件：家庭人均收入超出低保标准、财产超标、子女具备足额赡养能力等情况，坚决退出低保，由镇社会治理办出具书面通知，告知退出原因及政策依据，做好政策解释和思想疏导工作。

3. 家庭情况变化：家庭收入、人口、支出发生变动的，及时调整保障标准，做到精准施救。
五、工作要求
（一）全程留痕，规范建档

所有核查资料一户一档，包括身份证户口本复印件、残疾证病历、核查笔录、收入核算表、民主评议记录、公示照片、入户照片、审批文件等，做到资料齐全、签字完整、可追溯、可核查，档案由镇社会治理办统一规范保管。

（二）公开公示，接受监督

坚持全程公开，保障对象名单、调整情况、评议结果、举报电话全程公开，主动接受群众和社会监督；严禁暗箱操作、弄虚作假，对群众举报线索，第一时间核查、及时反馈。

（三）责任到人，严肃追责

严格执行“谁核查、谁签字、谁负责”原则，明确核查人员、审批人员责任，层层压实工作责任。对工作中敷衍了事、优亲厚友、弄虚作假、违规操作的，依规依纪严肃追究相关人员责任；造成不良影响的，从严处理。

（四）耐心沟通，化解矛盾

工作人员在核查、清退过程中，耐心做好政策解释和群众思想工作，主动回应群众疑问，妥善化解矛盾纠纷，避免引发信访问题，确保工作平稳推进。

（五）按时推进，保质保量

各村居、各工作人员严格按照时间节点推进工作，不拖延、不遗漏，确保时限内全面完成动态调整各项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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